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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我們的策略」。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發售價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每股股份[編纂]港元至[編纂]港

元的概約中位數），經扣除我們就全球發售已付及應付的包銷費用及佣金以及估計開支總額

後，我們估計自全球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編纂]港元。我們計劃將該所得款項淨

額用於以下方面：

(a) 約[編纂]港元或我們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用於擴展我們的銷售渠道及

分銷網絡以及加強我們的營銷力度。尤其是：

‧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擴展我們在美國、德國及印度的銷售渠

道及全球分銷網絡。具體來說，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擴展我

們的直銷渠道，以及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擴展我們的分銷網絡：

○ 為我們的直銷渠道增長，我們擬增加專注出售微創醫療美容及生活美容治

療系統的銷售代表人數，並在未來數年將我們的銷售代表總人數翻倍。

○ 為我們的分銷網絡增長，我們擬(i)向我們的分銷商提供額外支持及營銷

資源，例如資助廣告活動及於彼等處理當地法規事宜時提供更多支援；以

及(ii)於我們分銷商數目增加時，增加我們國家經理的總人數。

○ 為支持我們銷售團隊（國家經理及銷售代表）的擴充，我們擬根據我們擴

充時的實際需求為彼等提供更多實地基礎設施，如額外的辦公室（額外空

間或額外位置（如適用））和車輛（以運送演示產品）。

‧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投資於全球數字營銷，如製作網絡研討

會和網絡廣播以及在各式受歡迎的互聯網網站、手機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

台上購買廣告和開設賬戶，以加強我們直接對消費者營銷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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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透過（在我們的醫療美容治療系統並連

接至我們的資訊科技系統）使用雲技術發展分析能力。我們預期有關科技可幫

助我們：

○ 可更有效和準確收集有關營銷活動（如追蹤特定營銷活動的效力）、終端

用戶（如終端用戶的匿名基本人口統計信息）、醫療美容機構（如彼等使用

醫療治療系統的頻繁以及較常用的功能）及分銷商（如有關銷售表現和行

為的更詳細數據）的資料，預期這有助我們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業務策略；

○ 讓經營連鎖店的醫療美容機構可擁有界面易於使用的醫療美容治療系統連

接網絡，讓彼等能夠更佳管理其業務；及

○ 與醫療美容機構合作，以按逐次治療付款的定價模式（即醫療美容機構就

每次使用醫療美容治療系統收費並由我們使用雲技術遠程監控，而非預先

支付醫療美容治療系統的購買價格）向彼等收費；我們預期該定價模式在

不久將來為我們帶來的收益相對微不足道。

(b) 約[編纂]港元或我們資本投資的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尤其是：

‧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升級在我們直銷市場（即印度和德國）的

現有服務中心或建立新服務中心。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編纂]%升級我

們在德國的現有服務設施，而我們亦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編纂]%在印度建

立新服務中心，以達致（其中包括）下列目標：

○ 提高我們附屬公司的翻新能力，原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翻新能力均僅位於我

們的以色列生產設施上。我們翻新的概念涉及向客戶收集已使用醫療美容

器械，以及將該等醫療美容器械視作為我們以舊換新項目的部分，以再次

使用該等醫療美容器械，而以舊換新的客戶向我們購買新單元時可獲折扣

優惠；及

○ 加強我們附屬公司的售後維護服務的範圍和深度讓當地服務團隊能夠解決

更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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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期該等資本投資可提升我們的服務質素和回應市場需求的能力，原因為在

我們地域分部（而非僅在以色列）中可向醫療美容機構提供的當地優質服務越來越

多。

‧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升級和重新分配我們的生產線，以（其中

包括）提高效率和增加產量，以及隨著技術演進加強我們開發和生產開發更先

進產品的能力。

‧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優化及升級我們的資訊科技系統及基

礎設施。

(c) 約[編纂]港元或我們預測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用於研發活動。尤其是：

‧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開發及擴充我們的微創醫療美容產品

線，以利用我們現有的微創醫療美容技術治療額外的非醫療美容適應症，例

如直腸學等各式門診適應症的醫療美容器械。我們擬於二零一八年完成開發

相關產品。

‧ 我們擬使用約[編纂]美元或約[編纂]%，增加我們於美國的臨床研究的經費。

‧ 我們亦擬使用約[編纂]港元或約[編纂]%，透過增加聘請第三方專業人士與各

司法／管轄權區的監管機構聯絡方面的預算，並為了更有效地與當地監管機

構合作而就監管及合規職能在中國、巴西及其他國家招聘更多員工，藉此加

強我們的監管能力（旨在透過縮短我們新開發產品和技術獲得相關監管機構批

准的時間，以便我們能夠保持維持有關法規及推出產品的頻率，以輔助我們

擴充產品組合）。

(d) 約[編纂]港元或我們預測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用於償還關聯方復星實業的

收購貸款。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歷史及公司架構－重組－(a)本公司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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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約[編纂]港元或我們預測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用於策略性收購、設立戰略

合作關係，以及其他業務發展。尤其是：

‧ 我們擬物色機會收購以下一般為醫療裝置製造商（包括醫療美容器械製造商）

的公司或與其訂立戰略夥伴關係：

○ 在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市場提供可輔助我們現有產品線及技術類別的具創

新性及具突破性潛力的產品及技術的公司（即其產品與我們現有產品或技

術並無直接競爭），例如提供或開發額外微創醫療美容器械或治療泌尿外

科適應症（如腎結石及前列腺問題）的醫療美容治療系統，並可提供或開

發可向皮膚傳遞激光的裝置／機制的公司（即纖維製造商），而這可讓我

們減少成本，毋須向供應商購買該等傳遞裝置／機制；

○ 使我們能夠綜合及擴充我們於中國、北美洲及歐洲等主要地理市場的市場

份額，或使我們更易進入新地理市場的公司（如彼等在我們設有業務相對

較少的美國州份或中國省份中已奠立鞏固客源）；及

○ 在可透過與我們類似渠道及向類似於我們的終端用戶進行營銷的互補產品

範疇經營業務的公司（如連鎖診所等醫療美容服務供應商）。

‧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沒有任何具體收購目標或收購計劃，亦無有關潛

在目標（如收益或業務規模）的任何具體量化標准，儘管有關目標可能是規模

相對小於我們的業務。我們將會通過內部市場研究及╱或業務夥伴推薦意見

物色潛在收購目標。於評估收購目標時，我們將會考慮協同效益水平、相關

技術創新水平、收購目標的現有客戶群以及業務的增長潛力及盈利能力等多

個因素。例如，我們的收購目標可能包括具有若干將完善我們所擁有或正在

開發的醫療美容器械的特定技術的公司，或已成功進入若干地區市場並因此

擁有我們正在嘗試開發的既定客戶群的公司。

‧ 在夥伴關係及戰略合作方面，我們擬將重點放在開拓額外收入來源的機會（我

們預期與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相比該部分按收益而言將在我們的業務中保留

相對較小的一部分）。我們擬加強我們與一家生產注射醫療美容產品（特別是

皮膚填充劑）的歐洲公司的夥伴關係，我們於二零一七年七月與該公司簽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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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書。我們亦擬尋求與在生物技術行業信譽昭著的公司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而該等公司在骨科及皮膚病學等領域具備開發出突破性技術的潛力，而這可

能與我們在交叉銷售或聯合產品開發方面具有協同效應（即利用我們在激光技

術方面的專長）。除上述意向書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與其他潛在戰

略夥伴仍在探索階段，並無任何具體計劃。

(f) 餘額約[編纂]港元或我們預測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編纂]%用於補充營運資金及用

於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倘發售價定於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上限或下限，則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假設超額

配股權並無獲行使）將分別增加或減少約[編纂]港元。在此情況下，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

少擬用於上述用途的所得款項淨額。

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假設發售價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

概約中位數），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增至約[編纂]港元。倘發售價定於指示性發售價

範圍的上限或下限，則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包括超額配股權獲行使的所得款項）將分

別增加或減少約[編纂]港元。在此情況下，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擬用於上述用途的所得

款項淨額。

倘我們的擴張計劃的任何部分因相關法律及法規變化導致我們所設想的策略不可行或

發生不可抗力事件等原因而無法按計劃進行，董事將審慎評估有關情況，並可能重新分配

全球發售的新所得款項。

倘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未即時用於上述用途及在有關法律及法規許可的情況下，

我們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存入持牌銀行及╱或金融機構的計息銀行賬戶。

我們不會取得售股股東銷售全球發售的銷售股份的任何所得款項。經扣除包銷費及其

應付佣金後，假設發售價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概約中間數），售股

股東自全球發售取得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編纂]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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